
2016.3.10 ❘ 星期四

首席编辑：罗丹琳 ❘ 版式设计：马 丁
15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广角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0日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85号
宁波市鄞州云龙秉业塑料制品厂、宁波利基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徐秉义、杨增、应如炜：本院受理宁波市鄞州
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市鄞州云龙秉业塑料制品厂返还原告宁波
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00000元，
支付2015年9月10日前的利息56299元，并支付自2015
年9月11日起以借款本金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月利率
16.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限本判决生
效后7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宁波利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徐秉义、杨增、应如炜对被告宁波市鄞州云龙秉业塑
料制品厂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在最高限额840000元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宁波利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徐秉义、杨增、应如炜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
人宁波市鄞州日升制衣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宁波
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8155元，由原告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13元，被告宁波市鄞州云龙秉业塑料制品厂、宁
波利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徐秉义、杨增、应如炜负担8142
元；财产保全费2805元，由被告宁波市鄞州云龙秉业塑料制
品厂、宁波利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徐秉义、杨增、应如炜
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宁波利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应如炜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86号

宁波市伊泰燃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市华宁燃料有限公
司、刘良虎、宁波市伊泰燃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
18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87号

宁波市伊泰燃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刘良虎、宁波市华宁燃
料有限公司、宁波市伊泰燃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
18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知初字第124号

余姚市渔溪如海超市商店（经营者沈玉长）：本院受理中法
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余知初字第12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知初字第14号

姚市苏华颖超市商店（经营者苏华颖）：本院受理中法合营
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余知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05号

吴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鑫洲旅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83号

吴岳云：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84号

周铭：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87号

马春锋：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9号

申请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因付款行为浦发绍兴分行
营业部、出票人为浙江华莱特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
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50000元、汇票号码为
31000051 24573456、出票日为2015年9月30日、到期日为
2016年3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
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641号

绍兴市佳尼酒业有限公司、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钱国
兴、李定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641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682号

单宝夫、单木兰、冯广兴、成时娟、姚金 监龙：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袍
商初字第682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59号

包玲珑、郑雅娟、周建、应水良：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
作银行鉴湖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759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077号

绍兴市顺鑫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绍兴锦华五金机电有
限公司、边红红、陶华忠、傅秀英、葛中华、马森尧：原告浙江绍兴恒
信农村合作银行东浦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0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576号

绍兴市神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绍兴经济开发区金建建
筑物资经营部、蒋仲炎、金建红、卢建苗：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576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075号

绍兴县志林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市鑫杰针织家纺有限公
司、韩城峰、戴垌淼、沈红萍：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东浦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075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958号

绍兴县绿宝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福德尔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绍兴毅超贸易有限公司、张卫江、徐雅娟、吴建刚：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958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33号

林育平：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483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4）绍越商初字第1678号

浙江格尔蓝贸易有限公司、曾兵远、李廷群：本院受理原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绍越商初字第167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63号

张子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74号

翁金凤：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光与被告翁金凤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16年6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34号

黄学忠：本院受理原告娄小尉与被告黄学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16年6月17日上午10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95号

滕弼初：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与被告
滕弼初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
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1号

李慧：本院受理原告陈健与被告李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6月17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962号

陈莲萍、王时正：本院受理原告李利阳诉被告陈莲萍、王时
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140号

温州莱曼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国雅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66号

曾瑞宗、雷芬芬、魏青松、曾云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
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6）浙0303民
初16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6
年6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68号

徐志三、龚香连、陈德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6）浙0303民初368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6年6
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744号

林旭雷、林可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6）浙0303民初744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6年6月17日上
午9时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新华社 谭谟晓 高敬

2015年，哪些领域成为消费投诉热点？国家工商
总局9日公布了《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2015年处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咨询情况》，用大数据引导消费者规避消
费过程中的那些“陷阱”。

手机投诉连续7年位居商品类投诉首位
手机投诉居高不下，连续7年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位。2015年，手机

投诉达12.28万件，同比增长9.7％，占商品类投诉的16.92％。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是，手机易出现黑屏、死机、信号不稳定等性

能故障问题，售后维修周期长、不履行手机“三包”义务等；部分经销商销
售假冒、翻新机。

汽车及零部件投诉争议金额首破10亿元
我国汽车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汽车产销量连续 7 年位居全球第一，

消费者对汽车及零部件的投诉也呈大幅增长趋势，成为消费争议的热
点之一。

2015年全国涉及汽车及零部件的投诉为7.57万件，同比增长37.3％，
占商品类投诉总量的10.4％，平均每销售万辆汽车投诉量达到30.76件，同
比增长31.1％；涉及争议金额首次突破10亿元，为11.61亿元，较“十一五”
末增长了2.75倍。

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集中在，交定金后被告知无法办理贷款、逾期未交
车、以旧车当新车等；汽车维修拖延、指定维修点维修质量不好、多次送修
故障仍不能排除；汽车异响、行进途中突然熄火、轮胎鼓包爆胎、车门窗故
障、密封不严等。

预付卡消费成纠纷高发区
近年来，预付卡消费市场迅速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已渗透到各行各

业。但由于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市场饱和度高、企业存续周期短，预付卡
消费成为纠纷高发区。

“十二五”期间，全国预付卡消费投诉年均增长 35.7％，2015 年达到
2.93万件。投诉主要集中在美容美发、健身等行业，投诉量分别占33.9％、
27.3％。

投诉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商家服务缩水、霸王条款、费用无故被扣
除、擅自终止服务、商家“关门跑路”。预付卡消费有风险，办卡需谨慎。

网络购物投诉5年增77.67倍
2015年，网络购物投诉14.58万件，同比增长87.3％，与“十一五”末相

比增长了77.67倍，连续两年排在服务类投诉首位。
从投诉问题看，网络购物商品质量和虚假宣传等问题比较突出，投诉

量分别为3.7万件、2.21万件。商家拒绝执行“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发货
迟延等也在投诉问题之列。

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购物“虚拟”“远程”的特点导致消费
者举证困难和维权成本高；个人信息泄露等也成为网络消费领域急需解
决的问题，2015年涉及个人信息泄露的投诉有1139件，同比增长69.2％。

此外，服装鞋帽、旅游服务、居民服务等投诉也大幅增加。

一起来看日全食

新华社 维里摄

3月9日，一场精彩绝伦的日全食现身天宇。这次日全食是一次
绝大部分见食区域都在海洋中的日全食，全食阶段持续时间最长为4
分9秒。本次全食带起始于印度洋东北部，经过印度尼西亚的多个岛
屿，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太平洋东北部结束。图为印度尼西亚
首都雅加达，人们观看日全食。

联合国机构倡议
消除童婚现象

新华社 顾震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
人口基金8日就童婚现象发起联合
倡议，以在全球保护数百万最脆弱
女童的权利，力争到2030年在全球
消除童婚现象。

这份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当
天发布的倡议名为“加快行动，结
束童婚”。倡议将采用已在实践中
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包括增加
女童接受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渠道，
向女童的父母和社区宣传童婚的
危险性，以及通过强化立法和执法
以确保18岁为最低适婚年龄等措
施。该倡议还呼吁国际社会对非
洲、亚洲和中东地区12个童婚现象
普遍的国家中已婚女童提供必要
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
安东尼·莱克当天表示，这项全球
倡议将推动家庭、社区、政府和青
年人的积极参与，并与童婚现象普
遍的国家密切合作，以维护女性青
少年的权利，在确保女童实现自身
潜力的同时，帮助各国实现社会经
济发展目标。

莱克说，过早结婚的女童更有
可能辍学、遭受家庭暴力、感染艾
滋病或者因怀孕和分娩时期的并
发症而死亡。如果任由这种趋势
持续下去，在儿童时期结婚的女性
2030年将达到10亿人。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巴
巴通德·奥索蒂梅欣说，选择何时
结婚、与何人结婚是人生面临的最
重要选择之一。童婚习俗每年剥
夺了数百万女童选择的权利，也是
对女童和妇女权利的侵犯。

排在消费投诉之首的
是你天天在用的东西


